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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SAME TIME HOLDINGS LIMITED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451）

建議發行90,000,000港元可換股可贖回債券
延遲寄發通函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及二零一一年
三月二十五日之公佈。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佈所述，本公司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在該公佈日期後15個營業日內（即
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）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當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：
(i)認購協議及發行債券之進一步詳情；及(ii)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。由於本公
司需要額外時間落實通函的內容，故預期將通函的寄發日期延遲至二零一一年四
月二十九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Same Time Holdings Limited

葉森然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包括葉森然先生、喻紅棉女士及喻佩儀女士，獨立
非執行董事包括林國昌先生、黎永良先生及李美玲女士。


